
新财〔2024〕16 号

新郑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2024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科室：

现将《新郑市财政局 2024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

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新郑市财政局 2024 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2.新郑市财政局 2024 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新郑市财政局

2024 年 3 月 29 日



新郑市财政局 2024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做好 2024 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工作，

推动实现“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科学化、统一化、制度化、

规范化，制定 2024 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和随机抽查

事项清单，请各有关科室认真遵照执行。

一、明确任务分工，确保工作落实

以国务院“放管服”工作部署为指导，坚持依法监管、公正

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的原则，对财政业务系列检查工作实

施“双随机、一公开”,确保财政局工作有序高效运行。各有关

科室要及时对接上级相关部门，按照抽查计划明确的抽查事项、

抽查比例和抽查时间，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

同监管平台一一河南)(以下简称省级平台)制定抽查任务并组织

实施，严格按照规定的检查内容、时间比例等，不折不扣高质量

完成抽查工作，坚决杜绝“有计划、无执行”。

二、科学开展抽查，规范工作流程

一是要探索将双随机抽查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信用水平评

估等有机结合，科学合理地确定抽查对象的抽查比例和频次，实

现精准监管；二是抽查检查工作，可以采取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网络监测等多种方式进行，涉及专业领域的，可以委托有资质的

机构开展检测检验、财务审计、调查咨询等工作，或依法采用相



关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问题发现能

力，实现科学监管；三是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各有

关科室、局属各单位要在抽查检查结果产生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在省级平台录入抽查检查结果并公示，实现阳光监管。

三、强化工作督导，营造良好氛围

一是要强化落实，各有关科室要认真落实工作责任，严格按

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开展抽查检查工作，在落实上级

和本级抽查任务的同时，要及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主

动对接市“双随机、一公开”联席会议办公室。二是要加强培训，

相关科室要强化人员专业领域培训，不断提高“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三是要加强宣传，要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加大“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宣传力度，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社会影响力

和公众知晓度，推动形成公正监管、企业诚信自律、社会公众监

督的良好氛围。

2024 年 3 月 29 日



附件 1

新郑市财政局 2024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序号 计划名称 任务名称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抽查方式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抽查数
量

/比例
抽查时间 抽查要求 责任科室

1

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
执业监督

检查

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
执业监督
检查（2024

年）

代理机构
执业检查

政府采购代
理机构监督
检查,政府
采购代理机
构执业监督

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项

2024 年代理
政府采购项

目的代理机

构，近三年
被检查过
的除外

书面检
查现场
检查

15% 12 月前
按照郑州市财政局部

署和要求实施

政府采购

办公室

2

政府采购
政策执行
情况检查

政府采购
政 策执
行情况检
查(2023
年）

采购人监
督检查

政府采购政
策 执行情
况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项

实行招标投
标的政府采
购工程建设
项目的招标

人

书面检
查

100% 12 月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第五十九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 例》第六十四条;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
理暂行办法 (财库

〔2018〕2 号)第二十条

政府采购

办公室

3
预算单位
会计信息
质量检查

2024 年预
算单位会
计信息质
量检查

预算单位
监督检查

预算单位财
务制度、会计
信息档案质
量的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项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企业及其
他组织和

个人

书面检
查、现场

检查

行政、事
业单位

10 月底
前

按照年度财政监督工
作要点执行

税政监督科

4

代理记账
中介机构
执业情况
监督检查

代理记账
中介机构
执业情况
监督检

查

代理记账
中介机构
执业检查

代理记账中
介机构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项 代理记账
中介机构

书面检
查、现场

检查

30% 12 月前 按照郑州市财政局部
署和要求实施

会计科



- 5 -

附件 2

新郑市财政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统计表

填报部门：新郑市财政局

序
号

责任单位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部
门实施
层级

检查依据

1 财政局

政府采购
代理构监
督检查工

作

代理本
级采 购
业务的
政 府采
购代理
机构

检查内容涵盖政府采购
活 动的全过程，包括委
托代 理、文件编制、进
口核准 、方式变更、
信息公告、 评审过程、
中标成交、保 证金、合
同管理、质疑答 复等 10

个环节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等

本级财政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
四条;《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财

库〔2018〕2 号)第二十条

2 财政局
会计信息
质量检查

国家机
关、事业
单位、社
会 团 体 、
企业及其
他 组织
和个人

1.是否依法设置会计帐
簿；2.会计凭证、会计帐
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
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
整；3.会计核算是否符合
规定；4.涉及财政、财
务 、会计等事务。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
查、书面
检查等

本级财政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

令第 10 号)第三条；
《河南省财政监督办法》(河南省人民政

府令第 135 号)第三条


